
十一、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一） 作業流程 

 

開始 

業務單位提報場

地租用案簽呈 

主計室 

（控帳登錄） 

檢附含租用時間、場地大

小、場租收入之明細表單 

依本校場地出租相關標

準及辦法執行 

校長或授權人核定 

外租案成立 

出納單位 

（收款並開立收據） 

主計室 

（辦理入帳） 

檢附文件： 

自行收納款項收據、核准文

及核定之場租收入明細表 

繳國庫機關專戶之收款書 

總務處依「場地提供使用、收費及

管理辦法」規定計算場地使用費

及相關單位辦理配合或協助事項 

總務處計算 

營業稅額 



（二）作業說明及注意事項 

1.法令依據： 

（1）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要點。 

（2）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場地外借管理辦法。 

2.場地使用如屬委外經營之方式，應參照本校採購作業

相關流程以公開招標之方式辦理。 


